建安区椹涧乡人民政府

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
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乡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及省、市、区委工作要求，坚持将法治建设与乡村振兴、基层治理、民生保障等中心工作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考核，切实扛起法治建设政治责任，推动全乡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现将本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政治引领，把牢法治建设方向。我乡始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构建“党委统一领导、政法牵头协调、部门分工负责、乡村联动落实”的工作格局。定期召开党委会议研究法治建设工作，专题解决重大决策法律审查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突出问题，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。

（二）坚持依规治党，夯实制度执行保障。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，组织开展“党内法规学习月”活动，通过专题讲座、案例剖析、知识测试等形式，推动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入脑入心。严格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，对全乡现有制度进行全面梳理，学习落实《乡村干部管理办法》《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定》等6项制度，构建覆盖决策、执行、监督全流程的制度体系。建立党内法规执行督查机制，及时纠正制度执行不到位问题，确保依规治党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。

（三）规范决策程序，防范法律风险隐患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，全面落实党委法律顾问制度，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，以辖区行政村村级法律顾问为协助，进一步强化椹涧乡法治力量，深度参与重大项目签约、规范性文件制定、疑难信访处置等工作。建立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合法性审查机制，明确所有重大决策、重要文件在提交党委会议审议前，必须经法律顾问审查、党政办合规性审核双重把关，有效防范决策法律风险。规范村级决策程序，督促各村落实“四议两公开”制度，将法律审查嵌入村务决策各环节，杜绝“一言堂”和违规决策现象。

（四）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尊法学法氛围。扎实推进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实施，聚焦宪法、民法典、乡村振兴促进法等重点法律法规，创新开展“法律八进”活动。开展乡村两级普法讲堂，邀请司法、公安、综合执法、律师开展专题普法讲座2场，受教育群众达1500余人次。利用赶集日、传统节日开展集中普法宣传5次，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，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0余人次。推行“干部包村+网格普法”模式，组织乡村干部、网格员入户宣传法律知识，重点讲解婚姻家庭、邻里纠纷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文，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，全乡群众法治素养明显提升。

（五）聚焦基层治理，提升法治实践效能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构建“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”联动机制，成立乡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，选聘懂法律、有威望的村干部、老党员担任调解员成立调解工作室，参与乡村两级矛盾纠纷调处，调解成功率达97%以上。深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加强对乡综合行政执法队的监督指导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4次，规范执法流程，提升执法水平。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，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，全乡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，群众安全感、满意度显著提升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法治建设统筹力度不足。对法治建设的系统性谋划不够深入，存在“重业务轻法治”的倾向，将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举措不多，部分工作停留在表面落实层面。各村法治建设推进不均衡，部分村“两委”班子法治意识不强，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，法治建设成效存在差距。

（二）普法宣传实效性有待提升。普法宣传形式较为传统，多以讲座、发资料为主，针对性和创新性不足，对青少年、老年人、流动人口等重点群体的精准普法不够。普法内容与群众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，部分宣传内容过于理论化，群众理解接受难度较大，普法效果未能达到预期。

（三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薄弱。乡级法治工作力量不足，且缺乏专业法律背景，难以满足复杂的法治建设工作需求。村级调解员、网格员普遍缺乏系统法律培训，专业素养和调解能力有待提升，处理复杂疑难纠纷的能力不足。

（四）依法治理效能仍需优化。部分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有待加强，在处理信访问题、推进项目建设等工作中，仍存在习惯用行政手段而非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现象。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，个别执法人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、执法文书不规范等问题，执法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（一）压实法治责任，强化统筹推进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“法治是基层治理的基石”理念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全乡年度考核重要内容，细化考核指标，压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法治建设责任。定期召开法治建设推进会，分析研判形势，解决突出问题，统筹推进乡、村两级法治建设均衡发展。加强对村级“两委”班子的法治培训，将法治素养作为干部考核、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，倒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。

（二）创新普法方式，增强宣传实效。优化普法宣传模式，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制定精准普法方案，对青少年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，通过模拟法庭、法治漫画比赛等形式增强吸引力；对老年人重点宣传防诈骗、养老保障等法律知识；对流动人口开展线上普法、双语普法等服务。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、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，制作推送通俗易懂、生动有趣的法治宣传内容，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。建立普法效果评估机制，定期开展群众法治素养调查，根据反馈及时调整普法内容和方式，提升普法实效性。
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，夯实人才支撑。充实乡级法治工作力量，通过招录、选调等方式引进专业法律人才，同时鼓励现有工作人员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业务培训，提升专业素养。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，每年组织乡村干部、调解员、网格员开展法治专题培训不少于4次，邀请法律专家进行案例教学、现场指导，提升队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完善激励机制，对在法治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给予表彰奖励，激发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（四）深化法治实践，提升治理水平。推动法治建设与乡村振兴、基层治理、民生保障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项目建设、矛盾化解、信访处置等全过程。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健全执法监督机制，定期开展执法案卷评查，及时纠正执法不规范问题，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，加强与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司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提升复杂疑难纠纷化解能力。持续推进平安乡村建设，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